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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蔡佩珊
聯絡電話：08-7320415#6545
傳真：(08)732-6195
電子信箱：a002737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萬丹鄉興華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20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人給字第115500114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376530000A115500114600-1.PDF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有關「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」

（以下簡稱退撫條例）第45條第4項規定解釋令1份，轉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5年1月2日臺教人(四)字第1144204302B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查退撫條例第45條第4項規定略以，亡故退休教職員遺族領

有依退撫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核給之退休金、撫卹金、優

存利息或其他由政府預算、公營事業機構支給相當於退離

給與之定期性給付，不得擇領遺屬年金；但遺族選擇放棄

本人應領之定期給與並經原發給定期給與之權責機關同

意，得擇領遺屬年金。同條例施行細則第61條明定退撫條

例第45條第4項所定遺族領有定期性給付，得否領取遺屬年

金之適用範圍，並於111年9月30日修正時，增訂依勞工退

休金條例請領之月退休金排除適用之規定。

三、茲以公立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條例（以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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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稱個人專戶制退撫條例）及以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

資遣撫卹法（以下簡稱個人專戶制退撫法）所定退撫制度

之給付方式屬確定提撥制，依個人專戶制退撫條例或個人

專戶制退撫法規定辦理一般退休者，其所支領之月退休

金，雖具定期給與之形式，實僅係由個人專戶之累積總金

額（一次給與總額）分期請領，與依勞工退休金條例支領

之月退休金相同，均非屬前開退撫條例第45條第4項暨其施

行細則第61條所定「定期且持續給付」之性質，爰亡故退

休教職員之遺族如係依個人專戶制退撫條例或個人專戶制

退撫法辦理一般退休並支領月退休金者，得認屬退撫條例

施行細則第61條第2項適用範圍。

四、另，依個人專戶制退撫條例或個人專戶制退撫法規定辦理

因公傷病命令退休者，其因公命令退休給付標準，均照退

撫條例及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規定計給，所領月退休

金具確定給付制之性質，自應屬退撫條例第45條第4項規定

所稱「相當於退離給與之定期性給付」，爰不得請領依退

撫條例辦理退休並支（兼）領月退休金者亡故後之遺屬年

金。惟渠等人員如放棄支領因公傷病月退休金時，仍得請

領上述遺屬年金。

五、綜上，有關適用個人專戶制退撫條例或個人專戶制退撫法

人員，得否請領依退撫條例辦理退休並支（兼）領月退休

金者亡故後之遺屬年金一節，於退撫條例施行細則第61條

規定配合修正前，請依前開說明及旨揭令規定辦理。

六、檢附教育部原函影本1份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本縣各國小(不含崇華)

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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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本府教育處、本府人事處給與科

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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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洪偉傑
電話：(02)7736-5943
電子信箱：weij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2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人(四)字第1144204302B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解釋令影本pdf檔 (A09000000E_1144204302B_senddoc6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」（以下簡稱退

撫條例）第45條第4項規定解釋令1份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退撫條例第45條第4項規定略以，亡故退休教職員遺族領

有依退撫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核給之退休金、撫卹金、優

存利息或其他由政府預算、公營事業機構支給相當於退離

給與之定期性給付，不得擇領遺屬年金；但遺族選擇放棄

本人應領之定期給與並經原發給定期給與之權責機關同

意，得擇領遺屬年金。同條例施行細則第61條明定退撫條

例第45條第4項所定遺族領有定期性給付，得否領取遺屬年

金之適用範圍，並於111年9月30日修正時，增訂依勞工退

休金條例請領之月退休金排除適用之規定。

二、茲以公立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條例（以下

簡稱個人專戶制退撫條例）及以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

資遣撫卹法（以下簡稱個人專戶制退撫法）所定退撫制度

之給付方式屬確定提撥制，依個人專戶制退撫條例或個人

專戶制退撫法規定辦理一般退休者，其所支領之月退休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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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，雖具定期給與之形式，實僅係由個人專戶之累積總金

額（一次給與總額）分期請領，與依勞工退休金條例支領

之月退休金相同，均非屬前開退撫條例第45條第4項暨其施

行細則第61條所定「定期且持續給付」之性質，爰亡故退

休教職員之遺族如係依個人專戶制退撫條例或個人專戶制

退撫法辦理一般退休並支領月退休金者，得認屬退撫條例

施行細則第61條第2項適用範圍。

三、另，依個人專戶制退撫條例或個人專戶制退撫法規定辦理

因公傷病命令退休者，其因公命令退休給付標準，均照退

撫條例及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規定計給，所領月退休

金具確定給付制之性質，自應屬退撫條例第45條第4項規定

所稱「相當於退離給與之定期性給付」，爰不得請領依退

撫條例辦理退休並支（兼）領月退休金者亡故後之遺屬年

金。惟渠等人員如放棄支領因公傷病月退休金時，仍得請

領上述遺屬年金。

四、綜上，有關適用個人專戶制退撫條例或個人專戶制退撫法

人員，得否請領依退撫條例辦理退休並支（兼）領月退休

金者亡故後之遺屬年金一節，於退撫條例施行細則第61條

規定配合修正前，請依前開說明及旨揭令規定辦理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部屬機關(構)與學校及其附設機構、內政
部、國防部、法務部

副本：文化部、衛生福利部、中央研究院、國立故宮博物院、海洋委員會、農業部、運
動部、本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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